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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90205-5 

訴願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緣訴願人因私有耕地97年底租約期滿申請收回竹二字第233-8、233-9 

、233-10、233-11號耕地租約之土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6月

5日竹鎮民字第 0980008929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新竹縣○○○鎮○○○段○○○地號之土地(以

下稱系爭租約耕地)，因私有耕地於97年12月31日租約期滿，於98

年2月15日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

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

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收回自耕，原處分機關形式審查，該申請書

未附相關附件，乃以98年2月26日竹鎮民字第0980002569號函通知補

正。訴願人98年3月3日竹鎮民字第0980003357號提出補正申請，惟

原處分機關認為訴願人所附自耕地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取得日期為

98年2月19日，係逾申請期限（98年2月16日）後始以「夫妻贈與」

方式變更為訴願人所有。遂以訴願人於申請期限內，其「與租約耕

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土地」不具「自耕地」之要件，駁回訴願人

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於98年6月25日向本府提出訴願聲明，經本

府98年7月9日府行法字第0980113506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30日內補

正訴願書，訴願人遂於8月10日提出訴願書，嗣於同年10月14日提出

訴願補充理由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

如次。 

二、訴願及補充訴願意旨略謂： 

（一）從「自耕地」字面來看並無需為「自有土地」之意，如需嚴格

規範，主管機關應於通知書或申請書上特別載明「所稱自耕地

係指土地應以出租人為所有者為限」，否則誤導申請人誤解。

且訴願人於補正期間內即過戶取得土地於本身名下，原處分機

關拘泥於「未於申請期限內取得自耕地」據以駁回，顯然牽強

不當。 

（二）本件「借名登記」土地，訴願人主張自始至終歸訴願人所有，

該土地亦於 98年 2月 19日依竹東鎮公所補正函要求立即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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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收回土地並更名，有訴願人土地權狀可證

云云。 

三、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 

(一)本鎮97年底租約期滿申請續訂租約或申請收回自耕通知事項，本所

於97年11月3日竹鎮民字第0970027816號以雙掛號通知出、承租人

計510件，通知書內容說明三申請手續（三）詳載『若出租人係以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者，應填具「收回出租耕

地申請書」1式2份，並檢附原租約書正本、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與租約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之自耕地土地登記謄本各1份，攜帶

身分證向本所申請』及說明四「申請需用書表可向本所免費領用」

，本所行政程序已明確教示訴願人，訴願人所稱因不明申請辦法，

未能備齊公文，乃推託之詞。 

(二)「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 7點規定，申請終止或續訂租約登

記，應於耕地租約期滿翌日起 45日內為之；另依內政部 97年 8月

8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4366 號函頒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

第六點第（二）相關規定，受理申請期限自 98年 1月 1日起至 98

年 2月 16日止。本案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收回出租耕地案，出租

人補正文件之鄰近地段自有耕地所有權取得日期為 98年 2月 19日

，顯已逾地政主管機關內政部所定受理申請期限（98年 2月 16日

）。 

(三)依據內政部 79年 8月 31日台內地字第 828311號函釋示，「出租人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

模申請收回其與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以出租人自有者

為限」。「土地法」第 6條規定，自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言，「土地

登記規則」第 4條規定，土地權利所有權之取得、設定、移轉、喪

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明示我國土地所有權以登記為原則，本案

訴願人於前述期限內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登記，卻逕自擴充解釋夫妻

「共同耕作」即為「自耕地」定義，明顯與前揭內政部函釋「以出

租人自有者為限」有違。 

(四)本件訴願理由略謂：「……況且訴願人於補正期間內即過戶取得土

地於本身名下，原處分機關拘泥於『未於申請期限內取得自耕地』

」據以駁回，顯然牽強不當」乙節，按「補正」乃因訴願人未檢具

應檢附之相關文件，本所依規通知訴願人於一定期限內為補送「符

合規定」文件之程序。此符合規定之文件自應於原規定申請期限前

即應具備相關要件（自耕地為出租人所有），而非於已逾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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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補正期間再行取得土地所有權。本案訴願人自始未具備自耕地

所有權資格，訴願人論述稱「於補正期間內即過戶取得土地於本身

名下」顯與內政部規定受理申請期限及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字 

第828311號函解釋意旨違背。 

(五)內政部97年8月8日台內地自0970124366號函頒「私有出租耕地97年

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訂定之「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

請書」規定與申請回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自耕地土地登記謄本

屬租約期滿收回出租耕地必備資格審查要件之ㄧ，本案出租人自始

不具備租約期滿收回出租耕地資格，訴願人顯然對出租耕地收回資

格發生認知錯誤。 

(六)依據內政部79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828311號函釋示，「出租人依耕

地375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

回其與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以出租人自有者為限」，明

示租約期滿出租人如欲申請收回出租之耕地，自耕地必須為『出租

人本人所有』。」 

(七)土地登記依土地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

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民法第 758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

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同法第 759

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

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更加顯示「土地登

記」之重要性。 

(八)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下列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

、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1、所有權。2、地上權。3、

永佃權。4、地役權。5、典權。6、抵押權。7、耕作權。8、依習

慣形成之物權。及土地法第 6條規定，自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言， 

其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自耕論。我國土地所有權認

定採登記制，本案訴願人既非自耕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縱然具備出

租人身分，仍不得自行擴張解釋夫妻「共同耕作」即為「自耕地」

定義，明顯與前揭內政部函釋「以出租人自有者為限」有違。 

（九）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19條第 1項規

定：「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

： 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

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

。」同條第 2 項規定：「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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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

限制。」同法第 20條規定：「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

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上述

法條立法精神乃在於耕地 375租約屆滿，受理機關辦理申請收回自

耕或租約續定執行作業有所規範。 

復依內政部 79年 8月 31日台內地字第 828311號函釋示，本條例第 

19條第 2項所稱自耕地，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據此出租人如欲 

以本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申請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與其 

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基本要件為租約屆滿時即已 

取得自耕地所有權者為限，並於租約期滿時提出。 

（十）「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 7點規定申請終止或續訂租約登

記應於耕地租約期滿翌日起 45日內為之；據此主管機關內政部 97

年 8月 8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4366號函頒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

作手冊規定受理申請期限自 98年 1月 1日起至 98年 2月 16日止。

觀其意旨乃在規範受理機關辦理租約期滿收回終止或租約續訂案件

有所遵循，且不致因出、承租人某一單方延宕提出申請或消極不作

為，而有違反本條例第 20條之規定，更不致造成一國多制紊亂現象

（各受理機關不一致），基此為了執行本條例第 19條、第 20條，訂

有一定期限之作業規定，尚屬必要合理範圍，不致有牴觸法律保留

原則之疑慮。本案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收回出租耕地案，因租約屆

滿時出租人尚未取得自耕地所有權，顯與「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第 19條第 1、2項規定不符。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敬請

察核予以駁回云云。 

理  由 

一、按「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

：1、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2、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

生活者。3、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

」「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

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 2款規定之限制。」「耕地

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

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

項、第 2項及第 20條所明定。 

次按「關於出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為擴

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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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耕乙案，其自耕地之認定，應以出租人所有者為限。」為內政

部 79年 8月 31日台內地字第 828311號函釋所闡明。 

二、按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

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

持一家生活之限制。此固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稱減租條例)

第 19條第 2項所明定。惟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

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減租條例第

20條亦有明文。從而出租人依減租條例第１９條第２項規定申請收

回出租耕地，必須具備「租期屆滿時」於出租耕地之同一或鄰近地

段，有「自耕地」為其要件。否則，承租人依減租條例第 20條規

定，於租期屆滿時得繼續租約。故出租人取得上述「自耕地」所有

權之時點，縱於租期屆滿後，申請辦理時限前，亦與上述要件不合

。又所謂「自耕地」係指出租人所有而言，亦經內政部 79年 8月

31日台內地字第 828311號函釋闡明在案。查系爭租約耕地之租期

至 97年 12月 31日屆滿，有原處分機關 97年 11月 3日竹鎮民字

第 0970027816號函通知書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即出租人依減租

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申請收回出租耕地，惟其主張之同一或

鄰近之自耕地即坐落○○○鄉○○○段上○○○段○○○地號及

○○○地號土地，係於系爭租約屆滿後之 98年 2月 26日以夫妻贈

與取得所有權，有該二筆土地登記謄本可考。自與上述規定之申請

收回自耕要件不符。至訴願人主張該自耕地原係借其妻名義登記，

本為其所有云云。惟此與民法第 758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

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第 759

之 1條第 1項「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

利。」等規定之物權變動公示公信原則不符。復無民法第 759條規

定於登記前已取得所有權之情形。且訴願人 98年 2月 26日所有權

移轉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尤難證明其原為借名登記。揆諸首揭規

定及內政部函釋意旨，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之申請，尚非無據，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

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三、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